
新闻分析：清除民间投资隐性障碍任重道远 

摘要：（记者 江国成）鼓励民间投资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激发经济活力

的一项重要举措。尽管 2010 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种种

原因，阻碍民间投资的隐性障碍依然存在，清除这些隐性障碍的工作任重道远。 

新华网北京 9月 9日电 （记者 江国成）鼓励民间投资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激发经济活力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

非公经济发展。上周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要求，继续解放思想，切实转

变观念，全面落实好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各项政策。 

而国务院委托与民营企业联系紧密的全国工商联开展的独立评估表明，鼓励

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与实施细则在许多方面落实还不到位，影响了政策效

应的有效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由小到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是民营经济的主体，提供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约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 60%，上缴税收占全国总额的一半，提供了全国约 80%的就业机会。

无论从发挥市场活力，促进就业创业，还是促进结构调整等方面看，鼓励和引导

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改善民生。 

尽管 2010 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阻碍民

间投资的隐性障碍依然存在，清除这些隐性障碍的工作任重道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认为，各种对民间投资形成隐形

障碍的“玻璃门”“弹簧门”之所以难以清除，关键在于思想认识不够，要切实做

到“规则公平、机会均等、信息透明，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平对待

民间投资”。 

他说，由于思想认识的原因，个别部门在落实相关税费和补贴等优惠政策

方面对民间资本“口惠而实不至”，存在事实上的不公平。这就要求政府有关部

门要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的，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否则，会让很好的政

策得不到落实，甚至成为一纸空文。 

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完善

体制机制。徐洪才说，当前，民营企业较为普遍存在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

要加快金融改革，为民间资本营造平等获得贷款等资本的权利。 



另外，要打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需要在市场准入上做到公平；要推进价格

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要完善法律法规，为民

间资本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保驾护航。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表示，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尽快在金融、

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民间资本推出一批符合

产业导向、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项目，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并在推进结构改革中发

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些新要求符合国家未来改革的需要。有关部门应尽快将新

要求制度化、法制化，才能提高其落实时的执行力，防止有关部门在执行中对其

“打折扣”。 

当前，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还需要落实好新一届政府推出的深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加快职能转变。同时，应继续清理和修订有关

民间投资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制定清晰透明、公平公正、操作

性强的市场准入规则。 

（江国成） 


